

	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

	同意權之行使事項
總統咨，茲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規定，提名張文貞、姚立明、何賴傑、陳運財、王碧芳、廖福特、劉靜怡7位為司法院大法官，並以張文貞為院長、姚立明為副院長，咨請同意案─不同意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１６７－１９７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	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財政收支劃分法刪除第四條條文；並修正第八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六條之一及第三十條條文─完成立法程序後發言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１９７－２０２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、黃捷、王正旭、林宜瑾、林岱樺、莊瑞雄、
王義川、李昆澤、王定宇、郭昱晴、范 雲

	揭弊者保護法草案─另定期處理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頁次：２０２－２０４）

	發言者
	韓國瑜（主席）、江啟臣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